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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合 併 公 司 之 關 係 

英屬維京群島商喬克利絲公司（以下

簡稱〝喬克利絲〞） 

 可寧衛公司之法人董事 

岡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岡

聯企業〞） 

 可寧衛公司之法人董事 

和倉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和

倉〞） 

 可寧衛公司董事長之配偶於該公司

擔任董事長 

美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美環能科技〞） 

 可寧衛公司董事長與該公司董事長

為二等親 

楊 慶 祥  可寧衛公司之董事長 

楊李碧蓮  可寧衛公司董事長之配偶 

楊 淑 蕙  可寧衛公司董事長之二等親 

周 良 吉  可寧衛公司董事長之二等親 

楊 美 玲  可寧衛公司董事長之二等親 

周楊美珠  可寧衛公司董事長之二等親 

 

 (二 ) 與關係人間之重要交易事項  

1.  其他應付款項－關係人  

  103年9月30日  102年12月31日  102年9月30日 

  金 額  

佔各科

目餘額

％  金 額  

佔各科

目餘額

％  金 額  

佔各科

目餘額

％ 

喬克利絲    $ 2,500     100    $ -     -    $ 2,500     100 

美環能科技     -     -     14,570     100     -     - 
    $ 2,500     100    $ 14,570     100    $ 2,500     100 

 
  其他應付款項－喬克利絲係應付技術服務費。其他應付款項

－美環能科技係應付設備款。  

2.  預收出售土地款（帳列其他流動負債項下）  

  103年9月30日  102年12月31日  102年9月30日 

  金 額  

佔各科

目餘額

％  金 額  

佔各科

目餘額

％  金 額  

佔各科

目餘額

％ 

楊 慶 祥    $ 112,645     58    $ -     -    $ -     - 
楊李碧蓮     32,457     16     -     -     -     - 
    $ 145,102     74    $ -     -    $ -     - 

 
  合併公司於 102 年 11 月 7 日經董事會決議處分土地（帳列投

資性不動產－土地）予關係人－楊慶祥及楊李碧蓮，帳面價值共

計為 188,924 仟元，出售價款共計為 193,469 仟元，交易價格係以

前次交易價格為參考並加計資金成本計算，預計出售利益共計

4,545 仟元。上述交易業已於 102 年 11 月 26 日簽約，惟部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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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整併分割後再過戶，故截至 103 年 9 月 30 日止，前述土地尚

未除帳，亦無認列相關損益，依合約約定收款時程所收取之部分

價款為 145,102 仟元，帳列預收出售土地款項下。  

3.  技術服務費（帳列營業費用項下）  
  103年7月1日至9月30日  102年7月1日至9月30日  103年1月1日至9月30日  102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金 額  

佔營業

費用％  金 額  

佔營業

費用％ 
 
金 額  

佔營業

費用％  金 額  

佔營業

費用％ 

喬克利絲    $ 2,500     3    $ 2,500     4    $ 7,500     4    $ 7,500     4 

 

  係喬克利絲提供合併公司技術及管理之諮詢服務所收取之費

用，其係屬單一交易，無非關係人之價格可供比較。  

4.  租金支出  

  103年7月1日至9月30日  102年7月1日至9月30日  103年1月1日至9月30日  102年1月1日至9月30日 

  
金 額  

佔營業

費用％  金 額  

佔營業

費用％ 
 
金 額  

佔營業

費用％  金 額  

佔營業

費用％ 

和  倉    $ 1,839     3    $ 1,839     3    $ 5,517     3    $ 2,452     2 
周楊美珠     210     -     210     -     630     -     630     - 
岡聯企業     75     -     75     -     225     -     225     - 
楊 美 玲     30     -     30     -     90     -     90     - 
    $ 2,154     3    $ 2,154     3    $ 6,462     3    $ 3,397     2 

 

  與和倉之租賃交易，請參閱附註二二之說明。  

5.  預付土地款  

  截至 103 年 9 月 30 日暨 102 年 12 月 31 日及 9 月 30 日止，

合併公司因部分掩埋場用地尚未取得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

核准函，因此未辦理過戶登記，故帳列預付土地款項下，金額分

別為 645,131 仟元、 876,920 仟元及 869,928 仟元，相關土地所有

權人除新購之土地尚在辦理抵押程序外，其餘已將該等土地全數

設定抵押權予合併公司，預付土地款明細如下：  

  103年9月30日  102年12月31日  102年9月30日 

楊李碧蓮    $ 552,910    $ 620,381    $ 613,389 
楊 淑 蕙     86,323     210,788     210,788 
楊 慶 祥     5,579     42,721     42,721 
周 良 吉     319     3,030     3,030 
    $ 645,131    $ 876,920    $ 869,928 
 
  103 年及 102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合併公司因上述原因

分別增加 195,936 仟元及 215,806 仟元。  

  合併公司於 103 年 9 月因部分掩埋場用地取得變更為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之核准，故相關土地達可使用狀態，故由預付土地款

轉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下之掩埋場及相關設施共計 427,725

仟元，其中包含原始直接向關係人購買之土地計 204,232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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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預付設備款  

  合併公司於 102 年度向美環能科技購置太陽能設備共計

29,140 仟元，帳列預付設備款項下。前述設備於 103 年 7 月達可

使用狀態，故於同月由預付設備款轉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下

之機器設備。  

 (三 ) 對主要管理階層之獎酬  

  103 年及 102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對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階

層之薪酬總額如下：  

  

103年7月1日 

至9月30日  

102年7月1日 

至9月30日  

103年1月1日 

至9月30日  

102年1月1日 

至9月30日 

董事酬勞    $ 7,000    $ 7,000    $ 21,000    $ 21,000 

短期員工福利         

  薪  資     5,907     4,100     15,566     13,320 

  獎金與員工分紅     5,010     5,262     15,106     15,941 

退職後福利         

  確定給付     65     51     193     151 

  確定提撥     411     1,057     1,455     1,400 

車 馬 費     50     -     200     130 
    $ 18,443    $ 17,470    $ 53,520    $ 51,942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階層之薪酬係由薪酬委員會依照個人績效

及市場趨勢決定。  

二六、  質抵押之資產  

  合併公司下列資產業經提供銀行作為工程履約保證之擔保品：  

  103年9月30日  102年12月31日  102年9月30日 
質押定存單（帳列無活絡市場
之債券投資） 

 

     
  －流  動    $ 17,630    $ 152,526    $ 153,711 
  －非 流 動     3,471     19,972     19,705 
固化廠土地（帳列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之土地） 

 

   -     127,043     127,043 
掩埋場土地－淨額（帳列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之掩埋場及
相關設施） 

 

   -     112,801     123,750 
建物－淨額（帳列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之房屋及建築） 

 

   -     16,445     17,012 
受限制之銀行存款（備償戶）       
  －流  動     542     1,084     11 
  －非 流 動     -     -     1,072 

 
二七、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一 ) 截至 103 年 9 月 30 日暨 102 年 12 月 31 日及 9 月 30 日止，合併公

司經由銀行提供工程履約保證分別為 0 仟元、185,363 仟元及 190,725

仟元，提供銀行之擔保品請詳附註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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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寧衛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  

民國 103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附表一  單位：除另註明外，  

為新台幣仟元  

 

編號 
貸 出 資 金 

之 公 司 
貸 與 對 象 往 來 項 目 

是否為

關係人 
本期最高餘額 期 末 餘 額 實際動支金額 利率區間 

資 金 貸 與 

性 質 

業 務 往 來 

金 額 

有短期融通資

金必要之原因 

提 列 備 抵 

呆 帳 金 額 

擔 保 品 對 個 別 對 象 

資金貸與限額 

（ 註 1 ） 

資 金 貸 與 

總 限 額 

（ 註 1 ） 

備 註 
名 稱 價 值 

1 大倉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可寧衛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應收款

－關係人 

是   $ 180,000   $ -   $ - 1% 短期融通資金

之必要者 

不適用 營運週轉   $ - -   $ -   $ 838,351 
（註 2） 

  $ 838,351 
（註 2） 

 

1 大倉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吉衛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應收款

－關係人 

是    350,000    350,000    200,000 1% 短期融通資金

之必要者 

不適用 營運週轉    - -    -    838,351 
（註 3） 

   838,351 
（註 3） 

 

2 可寧衛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可寧衛（上海）

企業管理諮詢

有限公司 

其他應收款

－關係人 

是    14,802 
 ( 人民幣  

   3,000仟元 ) 

   14,802 
 ( 人民幣  

   3,000仟元 ) 

   14,802 
 ( 人民幣  

   3,000仟元 ) 

1% 短期融通資金

之必要者 

不適用 營運週轉    - -    -    20,201 
（註 3） 

   20,201 
（註 3） 

 

                  
                  
                  

 

註 1：  依大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可寧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規定：  

(1)  貸與對象須為本公司之母公司或子公司、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公司或行號、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公司或行號。  

(2)  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八十為限，其因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貸與之累計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八十為限；其因短期融通資金貸與之累計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  

(3)  本公司對個別對象貸與限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其因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個別貸與金額不得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

高者；其因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個別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二十，本公司或母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逹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則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

另本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  

註 2：  可寧衛股份有限公司係大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母公司，因資金融通性質係屬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個別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大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大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

淨值係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為計算基礎，即 102 年 12 月 31 日之淨值。資金貸與性質屬短期融通資金貸與之累計金額，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大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

為限。  

註 3：  吉衛股份有限公司係大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聯屬公司，共同母公司均為可寧衛股份有限公司，因資金融通性質係屬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個別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大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淨值的

百分之四十。大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淨值係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為計算基礎，即 102 年 12 月 31 日之淨值。資金貸與性質屬短期融通資金貸與之累計金額，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大

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  

註 4：  可寧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間接持有可寧衛（上海）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 100%股權，資金融通性質係屬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個別貸與之金額，不得超過可寧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

十。可寧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淨值係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為計算基礎，即 102 年 12 月 31 日之淨值。資金貸與性質屬短期融通資金貸與之累計金額，總貸與金額以不超過可寧衛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淨值的百分之四十為限。  

 
















